
附件4

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主要程序与方法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相关工作遵循《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12年第7号）有关规定，主要程序与方法如下。

一、抽样要求
（一）抽检分离

严格遵循抽样机构与检测机构相分离的原则。抽样工作由各县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监管人员牵头组织，各县区执法队抽取2名有执法证件的人员具体抽样。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技术人员协助实施抽样和样品预处理等工作，并支付样品费。
（二）现场制备及封存样品
抽样人员应当现场制备和封存样品。现场制备的样品分为三份，一份用于检验检测、一份用于检验检测备用、一份留存备复检。封签（附4-2)须由2名具有执法证件的执法队员及被抽查单位签字、捺印。监督抽查不得向被抽查单位收取检验费和其他费用。检测样和备用样交承担检测任务的检测机构，并填写《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样品移交确认单》（附4-3），复检样品由各县区农业农村局或被抽查单位保存，保存条件应在－20℃以下。不具备保存条件的，可以委托有条件的检测机构保存。
（三）拒绝抽样的处理
被抽查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抽样的，抽样人员应当立即告知拒绝抽样的法律责任和处理措施。被抽查单位仍拒绝抽样的，抽样人员应当现场填写《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拒检确认书》（附4-4），由抽样人员和见证人共同签字，并及时向市农业农村局报告情况。依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12年第7号）第二十三条规定，对被拒绝抽查的农产品以不合格论处。
二、检测方法和判定依据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采用的检测方法和判定依据应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定。承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检测工作的检测机构应自收到样品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出具检验报告。
三、检测结果处理
（一）不合格检测结果确认
检测工作结束后，承担任务的检测机构应在结果确认后24小时内，将结果及检验报告报市农业农村局，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将结果通知相关县区。县区农业农村局应当自收到检验报告24小时内，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结果通知单》（附4-5）发送给被抽查单位。注意留存被抽查单位接收证据，当面递交的应当留存签字书证，邮寄的应当及时打印并留存邮件签收证明。
（二）合格检测结果告知
检测结果合格的，市农业农村局应当及时告知县区农业农村局和被抽查单位。
（三）异议处理
被抽查单位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结果通知单》之日起5日内，向县区农业农村局书面申请复检。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承认检测结果。
（四）复检要求
复检由市农业农村局指定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承担，检测费由申请人先行垫付。承担复检任务的检测机构应自收到样品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出具检验报告。复检不得由原检测机构承担。复检结论与原检测结论一致的，复检费用由申请人承担；复检结论与原检测结论不一致的，复检费用由原检测机构承担。
附件：4-1.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抽样单

4-2.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封签

4-3.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样品移交确认单

4-4.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拒检确认单

4-5.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结果通知单

4-6.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核查处置情况表
附件4-1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抽样单

抽样单编号：  
                                            NO.           
	被抽查单位信息
	单位地址
	      市
县（区）
 乡（镇）   村（组）

	
	单位名称
	

	
	联 系 人
	
	电话
	

	样品信息
	抽样地点
	       市
县（区）
  乡（镇）   村（组）

	
	样品名称/编号
	样品来源
	抽样
数量
	抽样基数
	生产日期

	
	
	口自产：
口其他：（填写详细单位）
	
	
	

	
	
	口自产：
口其他：
	
	
	

	
	
	口自产：
口其他：
	
	
	

	
	
	口自产：
口其他：
	
	
	

	
	
	口自产：
口其他：
	
	
	

	抽样单位
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市
  县（区）
 街道    号

	
	联 系 人
	
	电话
	

	备注
	

	被抽查单位对样品、抽样程序、过程、封样状态及上述内容无异议。
被抽查单位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抽样人（签名）：
抽样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此单一式四份。第一联交检验机构，第二联抽样单位留存，第三联交被抽查单位，第四联交任务下达部门。
附件4-2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封签

	样
品
封
签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被抽查单位（公章）：
被抽查单位经手人：
抽样单位（公章）：
抽样单位经手人：
抽样日期：
            抽样单编号：



附件4-3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样品移交确认单

抽样单位名称：
	收样时间
	       年    月    日    时

	样品件数（含备用样品）
	

	样品抽样单编号
	

	文书检查记录
	抽样单信息：(与样品相符 (与样品不符

	样品检查记录
	封    条：(完好    
(有破损
样品数量：(满足要求
(不满足
样品状态：(正常    
(异常

	
	

	样品移交
确认结果
	(接收    (拒收
拒收理由：

	抽样单位样品移交人签字：
	检测机构样品确认人签字（盖章）：


此单一式两联，由检测机构、抽样单位分别留存。

附件4-4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拒检确认单

	被抽查单位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产品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抽样
单位
	单位名称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事实认定（拒检过程描述）：
抽检单位（公章）
抽检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见证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此 单一式三份。第一联交任务下达部门，第二联抽样单位留存，第三 联 交 被抽查单位。

附件4-5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不合格结果通知单

（被抽查单位名称）：

按照省农业农村厅        文件要求，我单位于    年
    月    日对你单位生产的（农产品名称）进行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检验结果为不合格，不合格产品检验报告附后。

收到此通知单后，请填写回执并寄回。如对检验结果有异议，请于收到通知单之日起5日内向我局提出书面复检申请，并提交相关说明材料；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承认检测结果。

联  系  人：

电话、传真： 

地址、邮编：

（市农业农村局公章）

                                年  月  日

检验结果确认回执

（
）我单位对检验结果无异议 ；

（
）我单位将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异议。

（受检单位公章）

附件4-6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

核查处置情况表

	收到检验报告日期
	
	启动核查
处置日期
	

	负责核查处置部门
	
	处置状态（未启动／
已部署／己采取处置措施／处置完毕）
	
	处置完毕日期（未处置完毕
可暂不填）
	

	产品控制悄况
	1.暂停生产、销售和使用不合格或问题农产品、农业投入品         （填是或否）；
封存不合格或问题产品：       （填是或否）；
召回不合格或问题产品：       （填是或否）。
2.生产     公斤，货值      元；已销售     公斤，货值      元。
3.封存     公斤，货值      元；召回       公斤，货值      元。

	排查整改复查
	1.排查原因：      （填是或否） ；
问题原因；                                                                
2.责令整改：       （填是或否），整改时间：       （开始）至       （结束）； 
整改措施：                                                               
3.复查：        （填是或否），复查结果       （填合格或不合格）；
如复查不合格又采取了哪些处置措施：
                                                           

	行政处罚情况
	L.立案：     （填是或否），作出行政处罚：     （填是或否），结案    （填是或否）；
移送司法机关：             （填是或否，并注明具体机关名称）；
移送其他行政机关：         （填是或否，井注明具体机关名称）；
2.立案日期：            。
3.处罚决定书编号：             ，下达日期             。 
警告：      （填是或否）；
没收非法所得：          元；
没收违法生产经营产品：      （填是或否），共计       公斤，货值       元；
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       （填是或否），       （填具体没收物品），罚款：        元；
责令停止产停业：        （填是或否）：（注意不是责令改正，是责令停产停业）
吊销许可证：        （填是或否），        （填具体吊销许可证名称），吊销：     （填是或否），          （填具休吊销证照名称）。
4．结案日期：          。

	其他核查处置措施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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